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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2023年为全区妇女儿童办实事的通知
张政办字〔2023〕10 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

关单位：

为深入推进实施区“十四五”妇女儿童发展规

划，促进妇女全面发展、儿童优先发展，经区

政府研究决定，2023年继续为全区妇女儿童办

实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优质教育资源扩增赋能行动

启动建设中职学校新校区1所，扩建小学1所，

续建中小学2所，建成后提供优质学位7250个

，建成投用幼儿园2所，续建幼儿园7所，启动

4所幼儿园配套建设，建成后新增学位3060个

，满足人民群众“幼有所育、幼有优育”的美

好期盼。（责任单位：区教体局）

二、实施全域公园“适儿化”改造提升行动

提升改造12处街头游园、口袋公园，打造适于

全龄段儿童的活动区域，让老游园换发新活力

。启动淄博动物园适儿化改造，打造集“动物

观赏·互动体验·休闲观光·科普教育”于一体的

综合型动物园。（责任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

三、实施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和救助行

动

提高“两癌”早诊早治率和癌前病变检出率，

实现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筛查率达到85%

以上。为全区低收入18—60岁的适龄妇女免

费入“女性安康工程”保险，提高低收入妇女

应对重大疾病风险的能力。（责任单位：区卫

健局、区妇联、区慈善总会）

四、实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行动

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融入城市更新项目，打造

高品质儿童友好实践基地20个。落实普惠托育

服务机构建设补贴和二孩、三孩托育费补贴，

年内建成1处具有公办性质的托育服务机构，

全区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3.8个

。（责任单位：区发改局、区妇联、区卫健局）

五、实施建设全民健身场所项目

投资2.7亿元，启动建设张店区全民健康中心，

投资400余万元建设10个街头小型篮球场，每

个篮球场占地面积450平方米以上，满足群众

参与篮球赛事、积极健身的需求。（责任单位

：区教体局）

六、实施中小学校“夏季清凉”工程

为全区1068个教室安装空调，进行相应电路改

造及变压器扩容，实现全区中小学教室空调全

覆盖，惠及全体在校师生，营造良好的教学环

境，全面提高群众的教育满意度和幸福感。（

责任单位：区教体局）

七、实施家家幸福安康行动

推进家庭文明建设，选树全区文明家庭20户，

寻找发布“最美家庭”100户。推进“美在家

庭”户提档升级，全区“美在家庭”建成率达

到43%。构建全方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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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社协作机制。（责任单位：区妇联、区教

体局、区文明办）

八、实施困境儿童关爱行动

为全区孤困儿童缴纳2023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提高全区孤困儿童基本生活费标准；实施

“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慈善助学·事实

无人抚养及重点困境儿童助学工程”，为孤困

儿童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责任单位：区

民政局、市医保局张店分局）

九、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开展“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141场，公益

电影放映不少于650场，主题阅读活动不少于

100场；打造城市书房1处、书香阅读吧5处、

文化驿站2处，开展流动博物馆进基层活动5场

。（责任部门：区文旅局）

十、实施巾帼创业创新行动

实施女性发展“腾凤计划”，为女企业家、女

大学生、灵活就业妇女等群体强效赋能，举办

女性就业专场招聘会，解决妇女就业、创业难

题。（责任单位:区人社局、区妇联）

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7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张店区“全区一个停车场”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张店区“全区一个停车场”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

张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7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张店区“全区一个停车场”工作实施方案

为加快补齐城市停车设施供给短板，改善城市交

通环境，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城市治理智能化水

平，推动中心城区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

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1〕

46号）、《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4部门

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实施意见》（鲁

建发〔2021〕4号）、《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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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发展的落实措施》（淄城管发〔2021〕19号）

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停车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城市

停车资源集约利用、供需矛盾统筹化解，努力探

索建立城市智慧停车管理服务体系，切实满足各

类市场主体、人民群众停车需求，为改善城市人

居环境、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增强城市综合竞争

力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1.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坚持政府引领，强化顶

层设计和政策引导，统筹整合停车资源。完善市

场参与机制，坚持“谁建设、谁受益”原则，激

发市场主体参与城市智慧停车建设动力。

2.统一管理、资源共享。建设全区统一的智慧停

车平台，整合各类停车资源，打造停车“一盘棋

”的格局，提升停车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推进

各类停车资源开放共享，充分发挥停车设施效能

。

3.统筹推进、分类施策。在统一规划指导的基础

上，根据现有停车需求和区域差异，统筹布局智

慧停车场的建设，分区域、分步骤实施。加强重

点区域智慧停车场的建设，优化停车管理结构。

4.保障支撑、注重实效。建立健全城市停车管理

体制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保障。强化

日常监管，提升智慧停车规范管理水平，确保城

市智慧停车实现长效管理、长远发展。

（三）工作目标

1.交通出行便捷畅通。汇聚各类停车资源，做到

“一个停车平台、统筹停车资源管理”，全面提

升车位导航、快速离场、无感支付等出行体验

，让交通出行更便捷。

2.管理服务科学高效。实时掌握停车态势，推

进停车供需动态平衡，实现资源集约利用、高

效共享；对接融入区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

台，为城市综合治理提供数据支撑，让城市管

理更智能。

3.城市形象不断提升。全面提升城市停车管理

水平，规范停车秩序，破解城市停车乱象，改

善城市道路通行空间，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二、工作任务

（一）编制停车专项规划

根据工作实际，区分不同区域的功能要求，科

学编制区城市停车专项规划并动态完善。一是

规划建设长期停车设施。根据不同区域的停车

需求规划建设停车楼、地下停车场、机械停车

库等集约化停车设施。二是规划建设临时停车

场。利用实施征迁、出让的暂未开发建设用地

以及城市边角地、零星地、绿地、广场、操场

、人防等现有设施场地，建设临时停车场。三

是规划管理路内泊位。按照“一路一策”的原

则，综合考量道路车流量、周边停车需求、道

路交通安全等要素，合理制定停车管理规定（

收费时段、禁停时段等），并定期分析评估。

〔牵头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任单位：

各镇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店分局、张店

交警大队；完成时限：2023年12月31日〕

（二）加快建设统一智慧停车平台

建设区智慧停车平台，加快建成路内路外统一

、停车缴费支付渠道统一、用户服务入口统一

的智慧停车平台，有效满足市场主体、人民群

众不同场景停车需求。推进智慧停车平台与区

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深度融合，打破“数

据壁垒”，推动信息互联互通、归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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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任单位：区大

数据中心。完成时限：2023年12月31日〕

（三）全面推进停车场联网接入

在不改变产权、不侵犯产权方和运营方收益、不

破坏原有停车数据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各类停车

场联网接入区智慧停车平台。按照“一场一策”

的停车场联网接入技术方案，签订技术服务协议

。对符合技术条件要求的停车场，免费进行软件

升级改造接入区智慧停车平台；对不符合技术条

件要求的停车场，免费提供设备升级替换改造接

入区智慧停车平台。2023年12月底前率先完成区

政府投资建设停车场联网接入工作，发挥引领示

范作用；2024年6月前完成民营投资建设的停车

场联网接入工作；积极探索住宅类小区停车场联

网接入区智慧停车平台；基本形成“一次绑定、

全区通停、先离后缴、无感支付”的智慧停车网

络，实现停车资源高效利用、停车管理规范有序

。〔牵头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任单位：

各镇办、张店交警大队、区卫健局、区商务局；

完成时限：2024年6月30日〕

（四）完善城市停车平台支付体系

为实现“先离后缴、无感支付”目标，打通支付

渠道，形成支付体系，为停车场免费开通微信、

支付宝、银联、ETC 等无感支付方式。〔牵头单

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任单位：各镇办、区

发展改革局、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区税务局；完

成时限：2024年6月30日〕

（五）加强经营性停车场管理。

将经营性停车场联网接入区智慧停车平台，实行

统一管理；严格落实经营性停车场明码标价制度

，加强对违规收费等行为的查处；加强道路停车

联合监督执法，采用现场和非现场执法手段，加

大对违法违章停车的执法力度；完善停车逃费、

停车场逃税行为惩戒措施，促进智慧停车工作有

序发展。〔牵头单位：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责任

单位：各镇办、区发展改革局、张店交警大队

、区市场监管局、区税务局；完成时限：长期

坚持〕

（六）建立停车设施资源库

建立健全城市停车场（位）、设施资源基础数

据库，全面掌握设施资源总量、布局、权属、

收费等基础信息，为城市交通、路网、城建规

划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完善城市停车设

施供给能力，深挖停车设施数据价值，按照差

异化供给和集约式发展策略，提升城市静态交

通规划建设水平。〔牵头单位：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责任单位：各镇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张店分局、张店交警大队；完成时限：长期

坚持〕

三、职责分工

（一）各镇办：负责辖区内停车资源普查；制

定具体停车场联网接入实施方案，细化接入时

间节点，安排专人负责，保质保量完成停车场

联网接入工作。

（二）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牵头编制停车

专项规划；加强停车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制

定完善停车管理办法；对停车场进行协调、调

度，做好停车场联网接入区智慧停车平台工作

。

（三）区发展改革局：负责制定和调整实行政

府定价停车场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制

定城市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标准。

（ 四 ） 张店交警大队：负责依法查处道路

违规违法停车行为，对路内泊位设置使用情况

定期评估。

（五）区卫健局：负责医疗卫生机构停车场联

网接入区智慧停车平台等相关工作；指定专人

负责协助停车场联网接入区智慧停车平台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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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区市场监管局：加强对停车服务企业的价

格监督管理，对停车乱收费等行为进行查处。

（七）区商务局：负责管辖范围内大型商超停车

场联网接入区智慧停车平台等相关工作；指定专

人负责协助停车场联网接入区智慧停车平台工作

。

（八）区税务局：负责停车场推广使用电子发票

，加强停车场税务监管。

（九）区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对区智慧停车平

台资金进行监管。

（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店分局: 负责将主管

部门编制的停车专项规划的主要内容纳入国土空

间控制性详细规划。

（十一）区大数据中心：负责提供智慧停车平台

所需政务云资源及技术服务支持。

（十二）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配合协调区

级机关事业单位停车场联网接入区智慧停车平台

等相关工作；指定专人负责协助停车场联网接入

区智慧停车平台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联动协调推进机

制，协调解决智慧停车平台建设重大突出问题，

加强对智慧停车场建设工作的协调推进和监督指

导。成立以区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各镇办

、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张店“全区一

个停车场”工作推进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领导

小组的日常工作，指导、协调智慧停车平台建设

管理、联网接入，组织起草相关标准规范，保证

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落地。

（二）强化落实机制。各责任单位要按照职责分

工和方案要求，认真履职尽责，强化协调配合。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要加强项目推进协调调度，并

将各镇办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城市管理工作考核，

推动各项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三）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媒体广告等宣

传手段，向社会广泛宣传智慧停车的作用、成

效和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和社会环境，指导市民正确认识智慧停车平台

，提高公众知晓率和参与度，引导市民建立停

车付费、有序停车、共建共享意识，共同构建

张店停车管理新格局。

附件：张店区“全区一个停车场”工作推进领

导小组

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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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张店区“全区一个停车场”工作推进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

肖佃刚 区委常委、副区长

成 员：

谭延聆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钱 军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吴晓炜 张店交警大队大队长

国 峰 区卫健局局长

刘 华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牛伟业 区商务局局长

高 涛 区税务局局长

靳 猛 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王 鑫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店分局局长

安宏昌 区大数据中心主任

杨佃雷 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苑 坤 房镇镇镇长

尹宇君 马尚街道办事处主任

董 翔 车站街道办事处主任

国 良 和平街道办事处主任

刘 强 公园街道办事处主任

单雪强 科苑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启麟 体育场街道办事处主任

张衍斌 湖田街道办事处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谭延聆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

组不作为区政府的议事协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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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店区人民政府

关于邹常伟等工作人员任免职的通知
张政任〔2023〕3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

关单位：

张店区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邹常伟为区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不再担任区

供销社副主任职务；

张岩为淄博新区建设发展服务中心综合管理科

副科长，原淄博新区开发建设征地拆迁办公室

土地规划科副科长职务自然免除；

免去：

李云峰的原区政府工作督查服务中心副主任职

务自然免除；

石岩的原区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

主任职务自然免除；

胡永基、任承强的区人民防空事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职务；

张晓林的区服务业发展中心原发展科副科长职

务自然免除；

张金水的原区工业安全生产监督服务中心副主

任职务自然免除；

罗顼的原市公墓管理处副主任职务自然免除；

王克义的市殡仪馆原馆长助理（副科级）职务

自然免除；

田学锋的原区依法治区服务保障中心副主任职

务自然免除；

陈胜的原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自然

免除;

张纪东、孙德华的原区水利灌溉和水土保持事

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自然免除；

徐永杰的原区水资源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正科

级）职务自然免除；

刘志鹏的原区水资源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自

然免除；

林红辉、张思行、胡健的原区农业农村事业服

务中心副主任职务自然免除；

常文的区粮食物资储备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张磊、刘军的原区畜牧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职

务自然免除；

夏爱光的原区外事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自然免

除;

乔宗明的原区会展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自然

免除；

翟羽佳的原区会展管理办公室综合科副科长职

务自然免除；

高贵本的原区会展管理办公室会展一科科长职

务自然免除；

岳宁的原区会展管理办公室会展一科副科长职

务自然免除；

王珊珊的原区会展管理办公室会展二科副科长

职务自然免除；

张苗的原区会展管理办公室会展三科副科长职

务自然免除；

聂树鑫的原区旅游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职务自然

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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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忠、岳清军的区应急救援指挥保障服务中

心副主任职务；

张庆波的原区地震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职务自然

免除；

王峰、张新祝的原区地震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职务自然免除；

付银环、聂倩的原区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服

务中心副主任职务自然免除。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

2023年7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张店区人民政府

关于白怀泉等工作人员免职的通知
张政任〔2023〕4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

关单位：

张店区人民政府决定，免去：

白怀泉的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职务；

张云智的区财政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边纯才的区国有资产运营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王汉新的区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副主任职务；

万宏建的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刘培剑的淄博新区建设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职

务，

谢红新的原区水利灌溉和水土保持事业服务中

心副主任职务自然免除。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政府

2023年7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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